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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020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港能源”），系上

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 

 被担保人：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山申港”），

系盛港能源的参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盛港能源拟为其下属参股

子公司洋山申港向上海期货交易所下属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中心”）申请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的业务开

展出具担保函。洋山申港申请原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20 万方，根据 20

万方原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依据原油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

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

任金额为约人民币 6.3亿元。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上港集团及控股子公

司盛港能源累计为洋山申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34 亿元。 

 洋山申港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向盛港能源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盛港能源为上港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港集团持有盛港能源 80%股权，申

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盛港能源 20%股权。盛港能源经营范围为能源码头投资

与管理，仓储（除危险品），能源设备的销售，能源咨询服务，主要负责洋山石

油仓储项目的投资以及船申报、货申报业务。洋山申港为盛港能源下属参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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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要从事石油及大宗化工品的期货与现货仓储、装卸业务，是上海海关保税

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是能源中心原油、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上海期

货交易所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油库，也是大连商品交易所乙二醇期货指定交割仓

库。鉴于洋山申港拟继续开展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业务，且与能源中心签订的

《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将于 2023 年 9

月 30 日到期，根据能源中心相关规定，需要重新签订上述合作协议，并拟由盛

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向能源中心申请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重新出具担

保函。 

本次洋山申港与能源中心拟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

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有效期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担保期覆盖协议书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即：担保期限自 2023 年 10月 1日至 2027年 9月 30日。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

月对本次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

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至 2029年 9月 30日。洋山申港申请原油

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20万方，根据 20万方原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依据原油期货

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

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为约人民币 6.3亿元。同时，洋山申港其他股东方按照

持股比例向盛港能源提供反担保。 

2023 年 6月 26 日，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为下属参股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且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3月 1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马迹山港区港航大楼 301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柳长满  

注册资本：人民币 54420.2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771920331L 

经营范围：码头、港区陆域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以及石油及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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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运和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仅限煤油、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的批发

无仓储）。  

洋山申港为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的下属参股子公司，具体股权结构

如下：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洋山申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7,000.79 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11,144.4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75,856.32万元。

2022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426.54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2,451.3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3 月 31日，洋山申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9,850.46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13,340.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76,510.20 万元。

2023年 1-3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630.2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600.09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与上港集团的关系：被担保人洋山申港为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盛港

能源下属参股子公司。 

三、担保主要内容 

根据能源中心相关规定，盛港能源拟为洋山申港向能源中心申请原油期货指

定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人开展期货

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

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贵公司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

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

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盛港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嵊泗海鑫石油有限

公司 

洋山申港国际石油

储运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国际事业

有限公司 
东莞市元亨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80% 

9% 42% 21% 28% 

申能（集团）有限 

公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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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

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本次洋山申港与

能源中心拟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

有效期为 2023年 10 月 1日至 2025年 9月 30日，担保期覆盖协议书的存续期间

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即：担保期限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7 年 9 月

30 日。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月对本次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至 2029

年 9 月 30 日。洋山申港申请原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20 万方，根据 20 万方原油

期货交割启用库容，依据原油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

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为约人民币 6.3 亿

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合作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函尚未出具。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是，洋山申港为盛港能源下属参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及大宗化工品的

期货与现货仓储、装卸业务，期货交割业务为洋山申港业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盛港能源拟为洋山申港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是根据能

源中心的相关规定。 

二是，担保风险可控。洋山申港原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20 万方，使用过程

中的实际仓储库容应会低于启用库容；洋山申港对储罐内的油品均投保了全额的

财产一切险，假如期货原油发生毁损，均可获得 100%理赔；洋山申港自身净资

产高于启用库容期货原油价值。综上，即使出现期货原油毁损事件，均不会让担

保方承担相应责任，担保风险可控。 

三是，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根据能源中心的规定，仅需被担保方的其中一

个股东方出具担保函。为了体现各股东方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由盛港能源为洋山

申港继续成为能源中心原油期货的指定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洋山申港的其他股

东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嵊泗海鑫石油有限公司分别按其所占洋山申港

21%、9%的股权比例向盛港能源提供反担保，东莞市元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按其

所占洋山申港 28%的股权比例由其控股股东广州元亨能源有限公司向盛港能源

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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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港集团控股子公

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下属参股子公司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由上港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根据上期所下属能源中心

的相关规定，为其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向能源中心申请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

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人开展期货商品入库、

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

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贵公司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

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

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

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7年 9月 30 日。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月对本次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

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

动延续至2029年9月30日，出具担保函的时间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2年内有效。

洋山申港申请原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20万方。 

根据 20万方原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依据原油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

如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

为约人民币 6.3亿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洋山申港主要从事石油及大宗化工品的期货与现货仓储、装卸业务，其向能

源中心申请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库容 20 万方）的资质及相应业务开展，符

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盛港能源拟为其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是

依据上期所下属能源中心对于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的相关规定。洋山申港各股

东方拟按照持股比例向盛港能源提供反担保，同时，洋山申港将购买保险覆盖所

有货值，担保事项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该担保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含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金额在内，上港集团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57.61亿元，占上港集团 2022年末经审计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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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比例为 22.93%；其中，上港集团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40.47亿元，占上港集团 202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41%；无逾期对外

担保。上港集团没有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

下属子公司按房地产行业惯例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的阶段性银行按揭贷款担保

未包含在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内，截至 2023年 5月 31日，该项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19亿元。 

八、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洋山申港的基本情况（见上述公告内容）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023 年 3月）。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27日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6-29/600018_20160629_3.pdf
http://static.sse.com.cn/disclosure/listedinfo/announcement/c/2016-06-29/600018_20160629_3.pdf

